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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 述

法医临床学研究损伤的目的主要是

通过分析损伤形成的机制、损伤形

态的特征、损伤的临床表现，来判

断损伤的原因、损伤的时间和损伤

的程度。



一、损伤的概念

 损伤（injury）是指机体受到外界因

素作用所造成的组织器官结构破坏

和功能障碍。

外界因素是指外界的物理因素、化

学因素和生物学因素，而非自身的

内在因素。



二、损伤的分类

（一）根据外界因素作用的性质
 1、物理性损伤 是指物理因素所造成的损伤，主

要有机械、高低温、电流和放射线损伤。

 2、化学性损伤 是指化学因素所造成的损伤，包

括无机和有机化学物质的损伤。

 3、生物性损伤 是指生物因素所造成的损伤，主

要有植物、动物、病原微生物等造成的损伤。

 4、复合性损伤 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性质外界

因素作用所造成的损伤。



一般分为颅脑损伤、眼损伤、

耳损伤、颈部损伤、胸部损伤、腹

部损伤、四肢损伤等，多发性损伤

是指身体多个部位的损伤，如肋骨

骨折同时还合并四肢骨折等。

（二）根据损伤的部位



（三）根据损伤的组织器官

1．软组织损伤

 （1）表皮剥脱：是在外力作用下，

皮肤的表皮与真皮剥脱。

 （2）皮下出血：是指在外力作用下，

皮下组织血管破裂、血液聚积在皮

下组织内。





 （3）创：是指黏膜、皮肤或被膜

破裂性的损伤。创由创口、创缘、

创角、创壁、创底、创腔六个部分

组成。创分为挫裂创、撕裂创、砍

创、刺创等，钝器、锐器都可以形

成创。







2．骨与关节损伤

 （1）骨折：是指骨的连续性或完整

性的中断，可分为直接骨折和间接骨

折。

 （2）关节脱位：是指外力作用于关

节部位，使关节解剖位置发生改变。





3 ．器官损伤

 （1）器质性损伤和功能性损伤

 （2）开放性损伤和闭合性损伤



（四）根据损伤的病理基础和机制

 1．原发性损伤

 2．继发性损伤

 3．迟发性损伤



三、损伤的表现

 （一）局部表现

 （二）全身表现



四、损伤的修复

 （一）闭合性损伤的修复

 （二）开放性损伤的修复

瘢痕根据其形态特点一般分为

 浅表性瘫痕

 增殖性瘫痕

 萎缩性瘫痕

 凹陷性

 瘫痕和臃痕疙瘩







（三）影响修复的因素

 1．组织分化程度

 2．机体的状态

 3．不同组织的再生能力



五、损伤的预后

 1．完全康复

 2．不完全康复

 3．死亡



第二节 机械性损伤

机械性损伤的定义

 机械力：一个物体对另一物体的作用即
为力，能使物体发生相对位移的力即为
机械力。

 机械力作用致机体组织细胞完整性破坏
或功能障碍，称为机械性损伤。

 机械性损伤三要素：致伤物、外力、人
体组织。



一、钝器损伤

由钝器所形成的机械性损伤称钝器

损伤。钝器一般指无刃、无尖、质

硬、作用面比较大的物体。

 1．挫伤

 2．挫裂伤

 3．骨折与关节脱位



二、锐器损伤

 具有锋利刃口或尖端的物体称之

为锐器。由锐器造成的损伤叫锐

器伤。



三、火器损伤

 火器损伤是指以火药为动力的武器

所造成的损伤，主要包括枪弹创和

爆炸伤。







第三节 烧 伤

 烧伤是热力（高温）所引起的损伤。



一、烧伤面积与深度的计算
1、烧伤面积的计算

 直接测量出烧伤部位面积，与人体总面积相比，
并得出比值
体表面积（m2）
＝ 0.0061×身高（cm）＋ 0.0128 ×体重（kg）－
0.1529

 新九分法
头面部6％，颈项部 3％，双上肢18％，躯干26％，会
阴1％，双臀5％,双下肢41％。

 手掌法
以手掌为体表面积1%为标准测量得出估计值



中国新九分法

部位 占成人体表（％） 占儿童体表（％）

头颈：发部 3                                    9＋（12一年龄）

面都 3

颈部 3  共9％

上肢：双上 7                                     9×2

双前臂 6

双手 5 共18％＝2×9

躯干：躯干前 13                                    9×3

躯干后 13

会阴 1共27％＝3×9

下肢：双臀 5﹡ 9×5＋1（12一年龄）

大腿 21

双小腿 13

双足 7﹡共 46％＝ 5×9＋ 1

﹡成年女性的臀部和双足各占6％



２、烧伤严重程度的估计

估计烧伤深度最常用的方法是“三度四分法”。

 1．Ⅰ度 轻度红、肿、热、痛、感觉过敏、表
面干燥无水疱。

 2．浅Ⅱ度 剧痛、感觉过敏、有水疱、基底发
红、水肿明显。

 3．深Ⅱ度 感觉迟钝、基底苍白、内有红色斑
点。

 4．Ⅲ度 皮肤痛觉消失，如皮革状，呈蜡白。
焦黄或碳化。



浅二度散在大小不等的水疱 创基红白相间

腐皮已部分脱落，创基红润 深二度部分已达三度烧伤



二、烧伤的临床发展过程

 1．体液渗出期

 2．急性感染期

 3．创面修复期

 4．康复期



第四节 冻 伤

 冻伤是指人体受低温侵袭所引起的

损伤。

 冻伤分为非冻结性冻伤和冻结性冻

伤两种类型。



一、冻伤对组织的损伤机制

 1．冰晶的机械作用

 2．冰晶的高渗作用

 3．冻融性损伤



二、冻伤的临床表现和过程

（一）局部冻伤

 1．一度冻伤

 2．二度冻伤

 3．三度冻伤

 4．四度冻伤

（二）全身冻伤



第五节 电 损 伤

 电损伤是指电流通过人体引起的全

身或局部损伤。全身损伤又称为电

击伤。其损伤的严重程度与电流的

强度、电压的大小、接触部位的电

阻和接触时间的长短有关。



一、电损伤的机制

 1．热损伤

 2．电流的刺激作用

 3．电解作用



二、电损伤的临床表现

 （一）全身症状

 （二）局部表现

1．低压电烧伤

2．高压电灼伤

 （三）其他表现



典型电流斑



电流斑: 表皮细胞核伸长、染色较深、
排列紧密呈栅栏状、呈极性变化



第六节 活体损伤的法医学鉴定

一、损伤的检查与记录

 损伤位置的记录应按解剖位置和体表标

志来记载。

 损伤形状的描述要用几何用语 。

 对于损伤的表皮剥脱、皮下出血、损伤

周围的炎症反应、损伤所遗留的瘢痕以

及颜色均应详细记载。



二、损伤程度评定的原则

损伤程度分为重伤、轻伤、轻微伤三大类。

损伤程度的评定应遵循下列原则

 损伤程度的评定应根据损伤后果来评定。

 损伤程度的评定应以事实后果为依据。

 损伤行为与事实后果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

 对多种因素形成的事实结果，在损伤程度评定中应指

出直接原因、间接原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等，为

刑事法律责任的认定提供科学依据。



三、损伤因果关系的判定及其判定的方法

 损伤因果关系的认定首先是损伤行为与

损伤后果在时间上有先后顺序，其次，

两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

 在法医学鉴定中，对于损伤的因果关系

判定。主要是根据损伤机制，应用动态

观察、综合分析和排除其他的方法进行

判定。



四.损伤鉴定的时限和多部位损伤程度的评定

 由于损伤程度评定包括损伤当时、损伤

过程及损伤结局三个方面。因此，对于

损伤结局的评定，一般应在病情稳定或

治疗终止后进行。

 对于多部位、多处损伤的评定，可根据

损伤后果综合评定，



五、损伤程度与法律责任

 条件性损伤法律责任的认定。

 数个行为人所致的损伤后果的认定。

 精神刺激所引起的功能障碍不属于“损伤程度”

评定的范畴。

 病情稳定但通过进一步治疗可以改变损伤程度

的，应视具体情况来确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损伤因果关系难以明确认定的，应根据损伤行

为和损伤后果的可能性大小（参与度）推定承

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



六、损伤程度与危害程度

 损伤程度评定是对个体损伤后果的

一般评定，不能完全代表个人危害

程度和社会危害程度。因为同样的

损伤在不同的个体，其个人危害程

度和社会危害程度是不同的。



七、人体损伤鉴定标准的完善

现行的有关标准存在下列不足

 不同系统、不同部位的损伤程度缺少平衡，差异很大，有的条款

相互矛盾。

 不同系统、不同部位的损伤以及同一损伤适用不同的伤残标准，

评定结果明显不同。

 随着新技术的临床应用，诊断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其损伤程度已

不是制定《标准》时的原意。

 有些条款缺少可操作性，如外伤性血尿的判断。

 现行的《人体重伤鉴定标准》和《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有

些条款，缺少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综合考虑。

 我国为避免绝对法定刑的弊病而规定了较大幅度的量刑范围。


